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》制定背景和依据 

为进一步规范牯牛降景区运营管理秩序，提升景区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，保护牯牛降景区生态环境与旅游资源，保障游客、经营者及景区管理主体合法权益，推动石台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安徽省旅游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标准》，结合景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》制定过程 

1月6日，县文旅局、大演乡人民政府、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、石台旅游股份公司主要负责同志赴九华山景区考察学习，围绕景区运营、制度建设、综合管理等工作开展座谈交流，借鉴先进管理经验。

2月5日，大演乡人民政府、县文旅局、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、石台旅游股份公司召开景区管理制度会商会，初步研讨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》框架与核心内容，根据参会单位意见启动办法起草工作。

3月3日，县司法局、大演乡人民政府、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开展专题会商，对办法草案进行修订完善，同步完成《牯牛降景区车辆管理试行办法（报送稿）》《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关于景区摊位设置的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，整合形成《牯牛降景区综合管理办法》，报请县司法局进行合规性审查。

4月10日，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通过池州市政务协同办公（OA平台）印发至相关单位征求意见，现同步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
三、《石台县牯牛降景区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
本办法立足牯牛降景区管理实际，聚焦景区规范化运营，核心内容包括商业经营管理、车辆通行与停放管理、建设与设施管理、景区活动与公共秩序管理等方面，明确管理主体、权责边界、运营标准与监管要求，构建全流程、全覆盖的景区综合管理体系。
